
民革醴陵市委会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民革醴陵市委会主要职责是：民主党派参政议政、民主监督、服务社会。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为财政拨款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机关工作人员、公用的经费，也包括工作性专项经费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1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21万元；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21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.43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.96 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0.78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21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工作性专项等支出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10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0万元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8.6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.6万元，与上年持平；会议费5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。

